广东省台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

台质监〔2016〕6号                    签发人：陈啟贤
台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台山市人民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我局现有的行政许可包括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的授权、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等共三项(其中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一项是江门市质监局委托我局办理)。上述行政许可事项均已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以及《台山市政府行政审批及1+3清单目录》，并已通过台山市质监局官方网站向全社会进行公布，办事企业或群众可通过该网站进行咨询和申请。同时，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调整、部门职能调整、部门合并等因素的影响，上述行政许可事项还未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现将我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情况汇报如下：
1．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申请的办理情况。
2015年，我局收到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申请0宗，办结0宗。（我市现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共有2家，分别是台山市机械厂有限公司和台山市化学制药有限公司，但上述两家企业的计量标准器具检定有效期分别至2016年1月和2016年2月止）

2．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的授权申请办理情况。
2015年，我局收到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的授权申请0宗，办结0宗。

3．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申请办理情况。

2015年，我局收到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申请共704宗，办结704宗，办结率为100%。

（二）依法实施情况。
我局一是对现有事项认真梳理，对应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已经全部取消到位，同时，对行政审批及1+3清单目录范围内的行政审批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审批，审批行为规范，未发现越权审批，违法审批等情况；二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继续简化、优化审批流程、精简申请材料、明确审批办结时限，提高审批效率；三是创新行政审批方式，积极探索和尝试网上全程审批，逐步实现群众可自助网上办理；四是结合省局、江门市局对与行政许可有关的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改情况，修订、完善我局的各项审批工作制度，明确审批权责，规范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三）公开公示情况。
我局一是按照上级领导部门要求，及时将行政许可审批资料录入相应的管理系统，协助上级部门做好初审和信息公示工作；二是通过我局官方网站将我局受理的全部行政许可事项及办事指南、咨询、投诉电话等资料，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布，方便企业和群众随时进行咨询或了解申请事项的办理进度，并提出意见或建议；三是将上述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及其实施依据、程序、条件、期限、申请材料、收费标准、申请的格式文本、咨询及举报电话等信息制作成简明的流程图和宣传手册，供现场办理申请的企业和群众查阅；四是积极配合市发改局、市法制局等部门推进信息公示平台建设，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有效整合行政审批、执法监管等信息资源。
（四）监督管理情况。

为实现行政审批事项的制度化、规范化、便民化及高效化，我局一方面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内部监管，尤其是加强对局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监管。一是在我局官方网站、一楼大厅宣传栏等处向企业和群众公开办理行政许可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以及违法、违纪行为投诉举报电话，让工作人员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二是多次组织局机关工作人员开展业务、法律知识培训以及依法行政及廉政教育，不断提高局机关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意识；三是由纪检股室牵头，各业务股室协助，加强对包括办理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在内的重点股室、重点岗位、重点审批环节的抽查与监督；四是建立并完善了行政许可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倒查制度，严格规范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杜绝各类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由于监管得力、措施到位，2015年我局未发生有违法、违规办理行政审批的行为，我局也未收到有与行政审批事项相关的市民举报或投诉（包括移交或转交的投诉），行政审批业务服务窗口实现零投诉。

（五）实施效果情况。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我局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办结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便民、利民效果明显。2015年我局受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申请共704宗，与2014年同期（498宗）相比，增长了41%，申请的办结时间由2014年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现在的10 个工作日。我局各项行政审批事项基本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公开化、便民化、高效化、精细化，受到办事群众和企业的一致好评。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在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行政管理体制调整、政府机构改革、部门职能调整和合并等各项改革措施出台，时间紧密相连，政策、法律、法规调整较为频密，给我局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都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例如，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及开展信息公示方面，考虑到机构合并的影响，我局行政审批事项的办事指南、申请表格、规范文书等纸质材料只能小批次、小规模进行印制，以避免造成浪费。

（二）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及其公示工作的开展还有待上级部门出台更多的具体意见进行指导，并加以明确。例如，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申请项目，目前是由江门市局委托我局开展，由我局负责资料的初审、录入，但最终的审核、发证还是江门市局负责，像此类行政审批事项的公示工作应由谁负责，希望上级部门能出台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加强统筹指导。

希望上级领导部门能针对各部门的实际，及时出台更多的指导意见，使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及公示等工作能更有序、更有效、更快速地推进。
（二）加强部门协调。

希望上级领导部门能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充分利用各部门已有的电子监管系统或信息平台，来建设台山市统一的信息公示平台，从而减少各部门的工作量，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更好地为企业和群众服务。 

（三）加强宣传、加强监督保障。

希望上级领导部门能继续加大宣传力度，使行政许可审批及公示等改革工作的成效能及时让企业和群众了解，并积极动员企业和群众参与改革、监督改革。同时，针对个别部门可能进行调整等情况，应及时向群众进行公告。

附件：台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
监督管理有关情况表
[image: image1.jpg]



 台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年3月28日
	附件
台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有关情况表

	序号
	许可事项
	纳入权责清单目录（是/否）
	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是/否)
	进驻网上办事大厅（是/否)
	全年业务量
	实施过程
	监督管理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申请件数
	受理件数
	按时办结件数
	未按时办结数
	审批同意件数
	审批不同意件数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公开许可实施和结果（是/否）
	印发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是/否）
	举报投诉件数
	举报投诉调查件数
	查处违法违规案件数

	1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申请
	　
	是
	否
	是
	0
	0
	0
	0
	0
	0
	20
	10
	是
	是
	0
	0
	0

	2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的授权
	　
	是
	否
	否
	0
	0
	0
	0
	0
	0
	20
	10
	是
	是
	0
	0
	0

	3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是
	否
	否
	704
	704
	704
	0
	704
	0
	15
	10
	是
	是
	0
	0
	0

	备注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事项：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目前，我局是根据江门市局的委托协助其开展此项业务，负责资料的受理、录入，但对此项业务没有进行审核、发证的权力。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台山市质监局                            2016年4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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